
2016 年滁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节选） 

二、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包括食品污染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监测、食源性疾病（包

括异常病例和食物中毒）监测。 

（二）食源性疾病监测 

1.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所有哨点医院全年对食源性疾病（包括

异常病例）进行监测，监测内容包括：症状与体征记录、饮食暴露史、

临检结果、临床诊断等个案信息；承担特定病原体食源性疾病病例监

测的哨点医院，采集符合病例定义的食源性疾病病人的相关信息以及

生物标本，监测指标包括：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致泻大肠埃希

氏菌、志贺氏菌和诺如病毒等。 

2.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对所有参与调查核实的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进行监测和归因分析。 

三、监测工作相关要求 

（一）监测点和哨点医院设置 

哨点医院：全市 8 个县（市、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

（不含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具体哨点医院名单见附件 3。 

2.食源性疾病监测。食源性疾病监测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开展工

作，并确定各机构工作分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重点负责监测信息的

分析、聚集性病例的识别、食源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溯源分析及

个别项目的实验室检测，承担监测工作的技术培训和质量控制，开展

不少于 2 次/年现场督导工作，同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还负责阳性标

本/菌株的报送。 

3.监测点和哨点医院设置及工作要求相关内容详见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和附件 4。 

（三）监测方法 

食源性疾病监测参见《2016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

及附件 3。 

（四）监测结果报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管理规定（试行）》等相关规定，按照监测方案要求报告监

测结果。 

2.食源性疾病监测。 

承担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工作的哨点医院应当按时向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报送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和标本检测结果。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按时向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送监测结果、检验数据和食源

性致病菌分离株及诺如病毒阳性标本。 

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食源性疾病病例（包括疑似食

源性异常病例）、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时，应当及时向同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报告。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信

息核实，发现与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行为有关的病例、暴发和食品安全

隐患时，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同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并报告上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在启动和完成食源

性疾病暴发事件流行病学调查后及时进行网络填报。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5 日前向同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送上一季度食源性疾病监

测的汇总分析报告和报表。 

（五）年度总结与分析报告 

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分别于 2016 年 7 月 5 日和

 



2017 年 1 月 5 日前将半年度和全年度监测工作总结报告和监测结果

分析报告报送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16 年 7 月 10 日和 2017 年 1 月 10 日前

将半年度和全年度监测工作总结报告和监测结果分析报告报送市卫

生计生委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职责分工 

在市卫生计生委领导下，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具体组织实施全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方案的要求，因地

制宜，制订本地区实施方案，加强组织管理与协调，适时开展督导检

查，通报监测结果。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助市卫生计生委制定本级年度监测实施

方案和抽样实施方案，对本市各监测点进行技术培训和质量控制、参

加国家和省级组织的检测分析质量控制工作、承担监测样品检测工

作、审核本地区监测数据并按时上报监测数据、开展数据统计分析及

撰写本市年度监测总结报告等。 

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食品采

样及送检，协助辖区哨点医院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负责食源性聚集

性病例的识别和确认，组织开展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撰写并上

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等。承担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的哨点医院应全年

对疑似与食品有关、符合病例定义的感染性或中毒性病例、疑似食源

性异常病例进行监测。内容包括：症状与体征记录、饮食暴露史、临

检结果、临床诊断等个案信息，并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食源性

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其中开展病原学监测的哨点医院（见附件 3），

应采集病例生物标本，并完成实验室检测。 

 



附件 3 

2016 年滁州市食源性疾病监测方案 

 

一、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 

（一）病例信息采集 

1.监测范围 

2016 年我市 8 个县（市、区）在 2015 年 9 所哨点医院基础上扩

大至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新增 6 所哨点医院。名单见附表。 

2.病例定义 

（1）食源性疾病病例：由食品或怀疑由食品引起的感染性或中

毒性的就诊病例。 

（2）食源性异常病例：由食品或怀疑由食品引起，根据临床表

现、实验室和辅助检查等无法做出明确病因诊断的就诊病例。 

3.监测对象 

所有符合病例定义的就诊病例，包括： 

（1）感染性病例：有可疑食物暴露史的感染性腹泻病人，临床

表现为腹泻，可伴有腹痛、发热、恶心、呕吐等症状的病例。 

（2）中毒性病例：有可疑食物暴露史，并具有生物性、化学性

或有毒动植物性等因素引起的相关中毒症状病例，如农药中毒、亚硝

酸盐中毒、毒蘑菇中毒、菜豆中毒、真菌毒素中毒等。 

（3）异常病例：有可疑食物暴露史，但无法明确病因诊断的病

例。 

4.监测内容 

哨点医院全年对符合病例定义的就诊病例进行监测报告，监测内

容包括：症状与体征记录、饮食暴露史、临检结果、临床诊断等个案

信息。哨点医院病例监测应做到应报尽报，年报病数量不低于 350

 



例，其中哨点医院（县级中医院）病例监测年报病数量不低于 180

例。 

5.信息报送 

(1)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 

哨点医院应每日通过“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直接报送监测

信息，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辖区的监测数

据进行审核后上报，审核频次每周不少于2次。每月3日前各地应将上

月监测的病例信息审核完成并上报。 

（2）食源性异常病例信息 

①临床医生发现符合定义的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后，哨点医院应

及时组织专家会诊，确认后将《疑似食源性异常病例报告卡》上报所

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且附上该病例全部病历的复印件。 

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卡并审核后，应立即向同级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汇报，并协助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时组织信息核实。 

③核实确定后，由哨点医院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食源

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填写并直接上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中

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应将信息反馈给相关哨点医院。 

（二）病原学检验 

1.监测范围 

哨点医院：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监测对象 

由食品或怀疑由食品引起的，以腹泻症状为主的就诊病例，采集

其粪便或肛拭等生物标本。腹泻是指每日排便3次或3次以上，且粪便

性状异常，如稀便、水样便、粘液便或脓血便等。 

3.监测内容 

 



采集病人的粪便或肛拭等生物标本进行病原体检验，检验项目包

括：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志贺氏菌、诺如

病毒。 

4.监测要求 

（1）病原学检验项目由哨点医院检测完成。哨点医院完成菌株

分离鉴定工作后，及时将菌株送至市疾控中心进行生化、血清型、毒

力基因的复核鉴定。市级疾控中心负责将复核后的菌株和诺如病毒阳

性标本及时送至省疾控中心进行分子分型和药敏实验。 

（2）原则上，哨点医院生物标本总数全年不低于180份。 

（3）哨点医院接诊医师依据食源性疾病监测病例定义，采集病

人的粪便或肛拭标本，应尽量在用药之前采集。 

（4）细菌性病原体总阳性率不低于 6%，诺如病毒核酸阳性率

不低于 6%。 

（5）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取哨点医院的 30 份标本复核，复核

工作应于 2016 年 9 月 30 前完成，并向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室

提交复核情况报告。 

5.结果报送 

哨点医院实验室完成检验后，通过“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

直接报送监测信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检测报告信息进行审核、

上报。 

每月的第一、三周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前两周分离的菌株和

病毒阳性的粪便标本集中送至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数据分析利用 

1.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每周定期汇总分析辖区内病例信息

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发现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当及时进行信息核实，

 



并向所在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 

（1）同一哨点医院短时间内发现 2 名或 2 名以上食用同一食物

或在同一就餐（送餐）场所共同就餐后出现症状相似的聚集性病例或

原因不明的异常病例。 

（2）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哨点医院应对病例信息、病原学

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超过既往发病水平（基线水平）的聚集性病

例。 

2.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监测发现导致或可能导致食源性

疾病暴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或隐患时，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报告。 

3.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时完成季度、年度食源性疾病监测分

析报告并提交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各县（市、区）预防控制中心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疑似聚集性

病例的分析和调查结果上报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每月 15 日前将上月疑似聚集性病例的分析和调查结果上报至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定期对全市病例监测情况

进行汇总分析，抽查各县（市、区）对疑似聚集性病例的分析和调查

情况。 

二、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 

（一）监测对象 

县级及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调查核实的所有发病人数在2

人及以上或出现死亡1人及以上病例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二）监测内容 

1.流行病学调查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按照《2016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

 



工作手册》规定，对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填

报《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表》、《个案调查表》和《病例信息一览表》。 

2.实验室检测 

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中环境、食品、生物标本中致病微生物分离

培养以及其分离株的分子分型和药敏试验。 

（三）监测结果报告   

1.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监测发现疑似食源性疾病暴发事

件，应当及时进行信息核实，确认为暴发的，应当通过“食源性疾病

暴发监测系统”上报基本情况。 

2.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卫生计生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

食源性疾病暴发通知后，应当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因性食品的溯源

调查，并及时向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送食源性致病菌分离株。 

3.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调查后，及时通过“食源性疾病暴

发监测系统”上报基本情况；调查完毕一周内，通过“食源性疾病暴发

监测系统”上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4.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周不少于 2 次登陆“食源性疾病暴发

监测系统”审核或修改上级退回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信息。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完成季度、年度食源性疾病暴发分析报告并提交同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附表 

2016 年滁州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医院名单 
 

 

 

监 

测 

点 

序号 哨点医院 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相关卫生行政部门 
采集生

物样本 
备注 

滁

州

市 

1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滁州市 CDC 滁州市卫生计生委   

2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滁州市 CDC 滁州市卫生计生委 √  

3 全椒县人民医院 全椒县 CDC 全椒县卫生计生委   

4 全椒县中医院 全椒县 CDC 全椒县卫生计生委  ★ 

5 天长市人民医院 天长市 CDC 天长市卫生计生委   

6 天长市中医院 天长市 CDC 天长市卫生计生委  ★ 

7 凤阳县人民医院 凤阳县 CDC 凤阳县卫生计生委   

8 凤阳县中医院 凤阳县 CDC 凤阳县卫生计生委  ★ 

9 滁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南谯区 CDC 南谯区卫生计生委   

10 明光市人民医院 明光市 CDC 明光市卫生计生委   

11 明光市中医院 明光市 CDC 明光市卫生计生委  ★ 

12 来安县人民医院 来安县 CDC 来安县卫生计生委   

13 来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来安县 CDC 来安县卫生计生委  ★ 

14 来安县中医院 来安县 CDC 来安县卫生计生委  ★ 

15 定远县总医院 定远县 CDC 定远县卫生计生委   

注：“★”:为 2016年新增病例监测哨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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